项目保密承诺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州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我司本着平等互利原则拟参加贵单位福州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无人机综合管理应用系统私有化部署项目，将要知悉贵站关于该项目的信息与资料。为了明确保密义务，本着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承诺如下：

1. 应承担保密义务的保密信息与资料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合作过程中接触到的贵站项目方案、技术参数和规划等信息；

2. 我司承担保密义务的保密信息与资料范围包括：合作期间涉及的贵站的任何工作资料、文件、数据、视音频，无论是书面的还是电子的，包括但不限于行政公文、会议记录、技术方案、设计要求、服务内容、实现方法、运作流程、技术指标、软硬件系统、数据库、操作运行环境、施工作业平台、测试结果、项目涉及的各类数据与图纸、样本、模型、使用手册、技术文档、涉及技术秘密的业务函电等；贵站提供给我司有明确指明是 “内部文件”或“工作资料”等相关业务及技术等方面的文件资料；贵站依照法律规定（如通过与项目对方当事人缔约）和有关协议（如技术合同等）的约定要求我司承担保密义务的其他事项；国家法律法规、贵站规定需保密的事项等。

3. 我司将主动采取保密措施，对贵站相关信息与资料进行保护，未经贵站书面同意，不得让任何第三方知悉及使用。

4. 我司不刺探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包括利用计算机等媒介进行检索、浏览、复制、复印等）获取贵站的保密信息与资料。

5. 贵站向我司提供的工作资料、文件和数据，在我司服务结束后，纸质资料应及时归还贵站，电子资料应从我司的电脑等所有存储设备上永久删除。贵站在任何时候提出要求，我司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销毁或者向贵站返还其掌握的全部项目资料以及包含或体现了保密资料的全部文件和其他载体并连同副本。

6. 我司不得利用自身对项目不同程度的了解申请对于该项目的保密信息与资料所有权；

7. 如发现关于该项目的保密资料被泄露或者我司过失泄露秘密，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泄密进一步扩大，并及时向贵站报告。

8. 我司须制定安全保密相关制度、设置企业安全保密责任人、对人员开展安全保密教育，明确参与贵站合作的工作纪律。

9. 我司所有参与项目人员了解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确保不对外透露项目贵站相关信息。

10. 我司有义务配合贵站组织的各种形式的保密安全现场检查活动，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或不足及时进行整改，确保项目合作顺利进行。

11. 自签订本承诺起，如果我司出现泄密行为或情况，我司必须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中规定的全部法律责任并赔偿贵站由此而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

12. 本承诺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释。对因本协议或本协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而发生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事项和争议、诉讼或程序，本协议双方不可撤销地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的管辖。因保密事项所引发的纠纷，双方均有权向贵站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承诺人：XXXXXXXXX公司（公章）
经办人员（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